
【交通車之消毒管理規範】 

109年3月4日總務處訂定 

 

一、 以1:100 (500ppm)漂白水擦拭車地板、欄杆及手把。 

二、 以75%酒精或漂白水噴灑車內空間、擦拭方向盤和儀表板，待揮發後再以

紫外線殺菌燈全車照射30分鐘。 

 


